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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网购纠纷
消费者该如何依法理性维权？
保留与产品相关资料、保存电子证据，运用法律武器依法维护合法权益

又 到 了 一 年 一 度 的
“双 11”，往往在网购狂欢
后， 紧接着的是各种购物
纠纷案件。 使用网购化妆
品，没有变美反而“烂脸”；
以为买了进口产品， 拿到
后却发现是三无产品 ；付
款后， 商家却以标价错误
为由不予发货……面对上
述种种， 作为网购双方的
买家和卖家， 应该如何避
免网购纠纷？ 当遇上网购
纠纷， 又该如何依法理性
维权呢？

11 月 7 日上午，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网购
纠纷新闻通报会，据介绍，
5 年来， 广州市两级法院
共受理 5782 件网络购物
合同纠纷案， 仅今年 1 至
10 月底，两级法院共受理
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723
件。

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所
涉及的证据与一般民事案件有
所区别， 绝大部分证据为电子
证据， 包括交易记录、 交易快
照、购物页面截图、付款凭证、
聊天记录、 商家或电商平台的
承诺及售后记录、 电子发票等
等。

广州中院表示， 由于电子
证据一般具有不稳定和可删改
性等特点， 致使电子证据的形
式、 保存等比较普通民事证据

的真实性认定上要求高、 难度
大，所以对于该类案件的审理，
法院会根据对电子证据的质证
情况， 综合审查判断电子证据
的生成、收集、存储和传输过程
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
认证。

不过，由于有的消费者缺
乏及时 、 有效保存证据的意
识，导致在维权时难以提交有
力证据而无法得到法律的保
护和救济。 为此，广州中院建

议， 消费者在网络购物时，要
认真核对产品的说明书及附
随资料，仔细查看广告宣传内
容 ，充分了解促销 、优惠等营
销方案，详细查验商品防止货
不对板 ，还要注意收集 、保存
上述电子证据，以维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如对商品有异议的， 应及
时向平台反映并保留记录。 必
要时， 对交易记录中的各种信
息可以进行公证。

■新快报记者 何生廷
通讯员彭勇 吴子颖 印强

在新闻通报会上， 记者了
解到， 发生在广州地区的网络
购物合同纠纷中， 因产品质量
问题而致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
案件数量较少， 常见的问题多
为销售经营者、 电商网络平台
夸大、模糊、虚假宣传，广告内
容不真实，标签、标识不规范存
在瑕疵等问题。

据广州中院民事审判庭庭
长陈冬梅介绍， 近五年广州市
两级法院共受理了 5782 件网
络购物合同纠纷， 其中被告多

为大型知名电商平台。 绝大多
数案件的诉讼请求集中表现为
要求商家“退一赔三”或因为食
品标签、 标识存在瑕疵等问题
主张“退一赔十”。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是网
络交易，原、被告对管辖权容易
存在分歧， 也导致提出管辖权
异议的情形较多，在 5782 件网
购纠纷中， 近六成商家曾提出
管辖异议。

自 2018 年 9 月 28 日广州
互联网法院成立后， 广州市内

通过电商平台产生的购物纠
纷， 以及从电商平台购买的产
品因产品缺陷侵害他人人身、
财产权益而产生的产品责任纠
纷等一审案件， 均由广州互联
网法院集中管辖。

广州中院还通过对近 5 年
的网购纠纷案件进行分析，发
现存在几个明显特点， 其中案
件标的额较小， 九成以上网络
购物合同纠纷案件标的额在 5
万元以下， 其中 1 万元以下的
占七成。

管辖问题争议较多 争议主体相对集中 法院提醒：
消费者要依法维权

在 “双 11”之际 ，广州中院
提醒，消费者在网购时，要谨慎
选择交易对象， 尽量选择信誉
好、 安全性较高的网站购物，要
注意识别虚假信息，妥善保护私
人信息并认真阅读交易和保存
交易规则，要特别注意保存电子
购物单据，记录交易流水清单号
等证据。

在遇到网购纠纷时，有的消
费者采取极端手段维权， 有的却
不知如何维权而放弃。 “这二种行
为都是不可取的， 应该学会运用
法律武器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广州中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印
强表示， 消费者遇到网购纠纷
后，可以选择以下方式解决：

1. 与经营者协商解决；
2. 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

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
3. 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
4. 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

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如果
上述办法均无法解决后，可以向
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

诉讼证据电子化 审查认定难度较大


